
附件 

2024 年“长江班列”铁路货物运输代理费 

去程 

发站 到站 含税运价（元/箱） 含税运价（元/车） 

地区 站点 地区 站点 品类 
20英尺通

用标准箱 

40英尺通

用标准箱 

35吨敞顶箱  

（20 英尺） 

敞车          

（60 吨） 

敞车          

（70 吨） 

成都 

城厢站 荆州 沙市南站 / 1120 1510 / / / 

城厢站 武汉 香炉山站 / / 2400 / / / 

达州 

河市坝站 荆州 沙市南站 / 840 / / / / 

河市坝站 武汉 香炉山站 焦炭 / / 822 / / 

达州站 荆州 沙市南站 焦炭 / / 500 / / 

德阳 黄许镇站 荆州 沙市南站 / 1130 1480 / / / 

眉山 眉山站 荆州 沙市南站 / 1190 1550 / / / 

攀枝花 

 

 

迤资站 

 

荆州 沙市南站 / 4200 / / / / 

武汉 滠口站 / 4800 / / / / 

武汉 香炉山站 / 4800 / / / / 

青杠站 

武汉 滠口站 / 4710 / / / / 

武汉 香炉山站 / 4680 / / / / 

荆州 沙市南站 / 4170 / / / / 

 

渡口站 

 

武汉 香炉山站 / 4860 / / / / 

武汉 滠口站 / 4880 / / / / 

荆州 沙市南站 / 4470 / / / / 

 

攀枝花站 

 

荆州 沙市南站 / 4360 / / / / 

武汉 香炉山站 / 4670 / / / / 

武汉 滠口站 / 4670 / / / / 

回程 武汉 

吴家山站 成都 城厢站 / 3300 4140 / /  

 

香炉山站 

 

成都 城厢站 / 3300 4140 / / / 

成都 青白江站 麦芽 2100 / / / / 

广元 广元南站 / 2700 / / / / 

成都 普兴站 

大豆 

小麦 

大麦 

玉米 

糙米 

/ / 2850 / / 

滠口站 成都 城厢站 / 3300 4140 / / / 



发站 到站 含税运价（元/箱） 含税运价（元/车） 

地区 站点 地区 站点 品类 
20英尺通

用标准箱 

40英尺通

用标准箱 

35吨敞顶箱  

（20 英尺） 

敞车          

（60 吨） 

敞车          

（70 吨） 

鄂州 鄂州北站 成都 普兴站 

大豆 

小麦 

大麦 

玉米 

糙米 

/ / 2850 / / 

荆州 

 

沙市南站 

 

眉山 眉山站 / 1190 1550 / / / 

成都 城厢站 / 1120 1510 / / / 

德阳 黄许镇站 / 1130 1480 / / / 

内江 连界站 铁矿石 / / / 9600 11200 

说明： 

1.铁路货物运输代理费为铁路站到站运输服务费，不包含

铁路专用线费用。 

2.因客户原因产生的额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集装箱整改费、

换箱费、超期堆存费、箱运费等由客户自理。 

3.铁路货物运输代理费仅针对四川往返湖北铁路站到站运

输服务，且前后程经长江水系运输的水铁联运物流业务。客户

须保证委托运输服务符合长江班列（翻坝）水铁联运业务实

质。并在后续结算工作中，须提供符合必要的水铁联运印证凭

据及箱号表。 

4.（1）滠口站、香炉山站、吴家山站至城厢站20英尺通用

标准箱、40英尺通用标准箱混编按武铁物流运价项目

WH242627c 、WH242627d办理受理，40英尺通用标准箱成列

按武铁物流运价项目号WH241615a办理受理； 

（2）香炉山站至广元南站 20 英尺通用标准箱按武铁物流



运价项目号 WH242627c 办理受理； 

（3）鄂州北站至普兴站、香炉山站至普兴站的 35 吨敞顶

箱，受理品名为大豆、大麦、小麦、玉米、糙米，按武昌车务

段项目运价号 WH242648a、WH242647a 办理受理； 

（4）香炉山站至青白江站 20 英尺通用标准箱受理品名为

麦芽，并按武铁物流运价项目号 WH242627c 办理受理。 

5.2024 年 4 月 1 日起，沙市南站-连界站执行以上价格。4

月 1 日前，沙市南站-连界站 60 吨敞车、70 吨敞车铁路货物运

输代理费为 7200 元/车、8400 元/车。 

6.2024 年 4 月 1 日起，沙市南站回程 20 英尺通用标准箱不

再受理粮食（11）类货物。 

7.客户需按不低于 25 车整编成列组织发运，负责集装箱用

箱供应，并协调集装箱进站、装卸等工作。 

8.受托方可以对以上报价进行调整、更新，以实际公布生

效为准。但不适用于调整、更新前已生效的委托确认。最终解

释权归四川蜀道铁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所有。 

市场需求受理联系人：郑雪，电话 18121992841，邮箱

zhengxue@sdmtpsp.com。 

业务委托受理联系人：胡麟，电话 13980971479；杨林，电

话 13981723938；代玉，电话 13882154958。 

 


